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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77775757575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01年3月13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601會議室。 

三、主席：李主任委員鴻源          簡副主任委員太郎 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7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紀錄彙整：林瑞峰、陳政均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774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板橋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

商業區、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中山段 247 地號）（修訂

開放空間退縮規定）案」。 

第 ２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板橋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中

山段部分 265 地號土地】為商業區）（修訂開放空間退縮規

定及實施進度）案」。 

第 ３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泰山都市計畫（同興段 53 號地號 1

筆土地）（部分零星工業區為住宅區及公園用地）案」 

第 ４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土城都市計畫(部分排水溝用地為道

路兼排水溝用地)案」。 

第 ５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羅東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擬定鐵路

以東地區細部計畫)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６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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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７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A20 車站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案」。 

第 ８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配合

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A21 車站周邊土地開

發計畫）案」。 

第 ９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A21 車站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案」。  

第１０案：桃園縣政府函為修訂「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部

分住宅區為工商綜合專用區、生態綠地）案」。 

第１１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大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 

第１２案：台東縣政府函為「變更臺東鐵路新站附近地區主要計畫（部

分宗教專用區、保護區為鐵路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鐵路

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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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板橋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

為商業區、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中山段 247 地號）（修

訂開放空間退縮規定）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2 月 14 日第 14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北市政府 101 年 2 月 2 日北府城

審字第 1011098642 號函送變更計畫書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請新北市政府將兩基地（本案及第 2 案）合併後

之綠覆率（綠覆面積應維持高透水率，不宜開挖地下室）

及都市防災計畫補充資料妥為修正納入計畫書敘明外，

其餘准照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

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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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板橋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

【中山段部分 265 地號土地】為商業區）（修訂開放空間

退縮規定及實施進度）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2 月 14 日第 14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北市政府 101 年 2 月 2 日北府城

審字第 1011098642 號函送變更計畫書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請新北市政府將兩基地（本案及第 1 案）合併後

之綠覆率（綠覆面積應維持高透水率，不宜開挖地下室）

及都市防災計畫補充資料妥為修正納入計畫書敘明外，

其餘准照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

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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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泰山都市計畫（同興段53號地號1

筆土地）（部分零星工業區為住宅區及公園用地）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7 月 5 日第 7次

會審議通過，並准新北市政府 100 年 10 月 26 日北府城

都字第 1001498729 號函送變更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謝委員靜琪（召集人）、李委員

正庸、彭委員光輝、顏委員秀吉及林委員志明等 5 位委

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分別於 100 年 12 月 13 日

及 101 年 1月 17 日召開 2 次會議聽取簡報完竣，獲致具

體初步建議意見，並經新北市政府 101 年 3 月 2 日以北

府城都字第 1011297434 號函送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修正補充資料到部，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二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

見及新北市政府 101 年 3月 2日以北府城都字第

1011297434號函送之計畫內容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

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經申請人協調基地北側之住宅社區表示該社區

所留設之開放空間屬社區所有（已興建圍牆）不對

外開放，與本基地擬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作結合確

有困難，故採納方案二（如附圖）將公園用地留設

於基地東側；另本案變更內容已超出原公開展覽範

圍，為避免影響他人權益，請市政府補辦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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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期間如無公民或團體提出異議則准予通

過，否則再提會討論。 

二、本案變更後住宅區之「容積率上限」，同意依100

年12月23日新修訂之「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

議規範」規定核算修正為300％。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本案係新北市政府據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為配合上位計畫政

策之指導，因應地區發展趨勢，創造土地轉型契機，及避免閒置工

廠造成都市發展之阻礙，達成地盡其利目標，規劃提供住宅及公共

設施用地，藉以改善地區之居住品質，提高土地使用價值，故辦理

變更部分零星工業區（面積0.1266公頃）為住宅區（面積0.0797公

頃）及公園用地（面積：0.0468公頃），核屬需要。本案建議除下列

各點外，其餘照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請市政府以對照表方

式補充處理情形及詳細書面資料到署後，提請委員會審議。 

一、為健全都市之整體發展，請補充本計畫案是否已依循「變更泰

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主要計畫之指導或符合原

「台北縣都市計畫工業區發展政策」訂有對整體工業區使用調

整之相關對策，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本基地位於十八甲重劃區內，請補充該重劃區辦理歷程及本基

地參與重劃之負擔情形，納入計畫書敘明。 

三、本基地位於「擬定變更泰山都市計畫（東側住宅區）細部計畫」

範圍內，依新修訂「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結

果（詳計畫書第 39、40 頁），僅停車場用地有不足情形，惟本

案並未考量劃設，請補充緣由，納入計畫書敘明。 

四、本案擬變更為住宅區，請就本計畫地區之人口成長、住宅供需、

公共設施容受力及公用設備之配合條件等情形，進行調查分析

及推計，納入計畫書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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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補充本案住宅區之功能定位、基地空間配置概要（含配置示

意、量體規模、使用強度、動線規劃、停車空間及公共開放空

間）等基本資料，並納入計畫書內，俾供擬定細部計畫依循。 

六、涉及本會第 662 次及 675 次會會議有關「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

變更審議事項」部分請詳補充納入計畫書敘明。 

（1）本案變更範圍非屬完整街廓，有無作整體規劃並經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2）自願捐贈之可建築用地，不得以代金方式折算繳納，惟經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改採代金

者，其代金須優先回饋當地之公共建設。 

（3）變更後之住宅區其容積率不宜比照周邊住宅區容積率，其

基準容積率依下列計算式檢討核算，且經核算後之基準容

積率不得大於原計畫住宅區之容積率。 

F1F1F1F1＝【＝【＝【＝【AAAA／（／（／（／（AAAA－－－－ΔΔΔΔAAAA）】）】）】）】××××FFFF    

F1F1F1F1：變更後之基準容積率。 

FFFF：變更前工業區之容積率。 

AAAA：變更前工業區面積。 

ΔΔΔΔAAAA：變更前工業區面積扣除自願捐贈之可建築用地面積

後，其剩餘部分劃設 30％為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 

（4）變更後建築基地不得適用開放空間及增設停車場空間等

相關容積獎勵規定。 

（5）變更後建築基地之容積包含容積移轉及提供公益性設施

之容積獎勵，不得大於依第（3）點核算變更後基準容

積之1.5倍，以減少對附近交通、公共安全、環境之影

響。 

（6）變更範圍內應自行留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宜優先考量補

充計畫區內不足之公共設施用地，並納入主要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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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無償捐贈地方政府。 

（7）申請人須訂定具體之開發計畫，妥為納入主要計畫書內

並敘明計畫發布實施後三年內必需予以開發建設，否則

依程序回復為工業區。 

七、本案開發方式擬採自行整體開發方式辦理，有關自願回饋公共

設施用地、興闢管理及捐贈事宜等回饋計畫部分，開發單位應

於主要計畫核定前與新北市政府簽訂協議書，具結保證依自行

整體開發計畫訂定之時程開發，並納入主要計畫書內。 

八、請補充基地環境調查結果，納入計畫書敘明，如具土壤污染、

地下水污染及廢棄物污染者，其處理方式應納入環境影響評

估，並於報請核定時，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 

九、本案應擬定細部計畫，請新北市政府於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定細部計畫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

定。 

十、請市政府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就本案依

該規範有關規定處理情形詳予彙整逐項敘明，並納入計畫

書，以利查考。 

十一、請申請人於本案提送大會審議前，協調基地北側之住宅社  

區，就該社區留設之開放空間系統與本基地擬捐贈之公共設

施用地作結合之可行性，研提具體可行措施，並就所提列之

兩個方案（如后附圖）比較其優缺點後，提請大會討論。 

十二、本案依 100 年 12 月 23 日新修訂之「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

更審議規範」規定核算變更後住宅區之容積為 300％，與歷

次（第 662 次及 675 次等）大會審定之住宅區之容積率上限

288％規定略有增加，本案是否依循新修訂之規範標準核算

容積上限乙節，建議提請大會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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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案：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土城都市計畫(部分排水溝用地

為道路兼排水溝用地)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1 月 24 日第

13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北市政府 101 年 1 月 13 日

北府城審字第 1011028204 號函送變更計畫書、圖等報

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請補充提供經主管機關核准依都市計畫法 27 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辦理之文件，並納入計畫書附件，

以利查考。 

二、將案名修正為：「變更土城都市計畫(部分排水溝

用地為排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案」，以資妥適。 

三、本案擬變更範圍土地因其取得方式不同，故請詳

為分類，並納入實施進度及經費內容中妥為修

正，以符實際。 

四、本案擬於排水溝上方興建跨越陸橋，應請新北市

政府妥為規劃設計，以確保原水路之排水機能及

周邊自然生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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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羅東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擬

定鐵路以東地區細部計畫)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案前經本部都委會 95 年 5月 16 日第 633 次會議決

議：本案退請宜蘭縣政府依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所提甲案（如附錄）辦理後再議。 

甲案甲案甲案甲案（（（（如附錄如附錄如附錄如附錄））））： 

將本案退請宜蘭縣政府併同細部計畫參考人民陳情

意見重新研提具體可行方案再議。 

「「「「（一）本案於辦理變更羅東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案時，前經提本會 91 年 7月 30 日第 539

次會議決議略以：「3.為維護人民權益及符合公

平合理原則，本細部計畫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未

同意參與回饋共同負擔開發者，其產權範圍之土

地使用強度及內容依變更前之使用分區管制

之。」。 

（二）經查縣政府於細部計畫所劃訂市地重劃範

圍，原計畫分區為商業區或住宅區之土地所有權

人，大部分不願意參與回饋共同負擔開發者，故

計畫似有調整之必要。」」」」 

二、本案爰經該府都市計畫委員會 95 年 12 月 26 日（第

139 次會）、96 年 12 月 28 日（第 144 次會）及 100

年 3 月 23 日（第 163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宜蘭縣

政府100年 6月 23日府建城字第1000095223號函送

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三、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張委員梅英（召集人）、李委

員正庸、林委員志明、顏委員秀吉及蔡委員淑瑩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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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並於 100 年 8 月 31 日、100

年 10 月 11 日及 100 年 12 月 21 日召開 3 次會議聽取

簡報完竣，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且經宜蘭縣政

府於 101年 2月 15日以府建城字第 1010019128 號函

送依初步建議意見辦理情形對照表、計畫圖等補充資

料到部，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劃設為產業專用區部分，參採縣政府列席代表之

說明，將來細部計畫第一種產業專用區及第二種產業

專用區如需變更，應請縣政府另依程序辦理，以合理

管制土地之使用，並請納入計畫書敍明，以資明確外，

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如附錄）及宜

蘭縣政府 101 年 2 月 15 日以府建城字第 1010019128

號函送初步建議意見辦理情形對照表、計畫圖等補充

資料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變更羅東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擬定鐵路以東地區細部計畫)

案」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2 月 21 日專案小組第 3次會

議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彙整第 1、2次會議紀錄）。 

一、本案除變更內容參採陳情人之建議及縣政府列席代表之說

明，考量計畫執行可行性，修正如附圖，及下列各點外，其餘

照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本計畫案願景規劃構想目標、本計畫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

參與共同負擔開發意願，請縣政府補充納入計畫書敍明。 

（二）請補充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分析資料包括市地重劃範圍、

市地重劃財務計畫試算、公有地之抵充與負擔上限規定、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比例估算及費用負擔比例估算等，請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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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納入計畫書敍明。 

（三）本案劃設之公共設施項目、面積、區位、比例資料，請彙

整列表說明，請縣政府納入計畫書敍明。 

（四）產業專用區使用內容項目、引進之主要產業、土地使用強

度為何？請縣政府補充納入計畫書敍明。 

（五）交通特定專用區離羅東火車站約280公尺，其作為火車、汽

公車轉運站交通特定專用區，在考量整體道路系統上之理由、

交通特定專用區規劃內容等，請縣政府補充納入計畫書敍明。 

（六）計畫書請補充實施進度與經費。 

（七）本案相關建設包括未來東部鐵路電氣化，羅東火車站將東

移，對本案地區之衝擊影響及因應，請縣政府補充納入計畫

書敍明。 

（八）計畫書陸、其他第七、八項，為計畫之明確，將來細部計

畫第一種產業專用區及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如需變更，請縣政

府另依程序辦理，故建議刪除。 

二、本案部分地區如擬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參據本部 93 年 11 月 16 日第 597 次會議，有關「都市計畫規

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處理原則」，請依下列各點辦理： 

（一）本案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請宜蘭縣政府先行擬具

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

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

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擬具市地

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請宜

蘭縣政府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

開開發期程。 

（二）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理

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惟如有

繼續開發之必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重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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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變更。 

三、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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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羅東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變更羅東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變更羅東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變更羅東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擬定鐵路以東地區細部計畫配合擬定鐵路以東地區細部計畫配合擬定鐵路以東地區細部計畫配合擬定鐵路以東地區細部計畫））））案案案案    

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公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

位置 
陳   情   理   由 民 眾 建 議 事 項 縣 政 府 研 析 意 見 

本部都委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 

逾 1 賴秀緞等 8人 

 

東安段 282-11

等地號 

1.認為本案問卷調查表有違內政

部都委會第 681 次會議決議。 

2.認為光榮路以東地區乙種工業

區變更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容

積率從原本 140％僅提升為 160

％，共同負擔卻為 40％，相較

光榮路以西地區（容積率由 180

％提升為 260％，共同負擔為

29％）差異甚大。另問卷內容

並未提及有關「重劃”減或

免”負擔、拆遷補償、原位保

留、拆屋配地安置」等。 

 

建議乙種工業區變

更為住宅區和部分

商業區，並與鐵路

高架羅東段東移計

畫合併辦理。 

 

1. 本案問卷內容係依據內政部都委會第 681 次

會議決議辦理，其內容業已包含計畫遠景、

規劃內容、開發方式、負擔比例及公平性等。

並於 100 年 9 月 24 日舉辦地區說明會，針對

本案計畫修正內容、問卷調查項目及民眾疑

問逐一說明。 

2. 有關重劃負擔減免、拆遷補償、原位保留、

拆屋配地安置等將於後續市地重劃計畫書報

核及相關作業時依據平均地權條例及市地重

劃實施辦法載明。另有關光榮路以東及以西

地區容積率及共同負擔比例之不同，本案計

畫係為考量民眾權益及兼顧計畫公平性，依

據現行都市計畫分區及公共設施開闢狀況，

予以規劃。 

除涉及本案之變更

內容部分併第一點

外；其餘照縣政府

研析意見通過。 

逾 2 藍正德 

東安段 135 地

號 

陳情人土地周遭均為已開發之建

築基地（第一種產業專用區），而

該土地係屬細部計畫劃定之第二

種產業專用區，另依羅東都市計畫

規定該基地須退縮 6公尺建築。陳

情人認為該筆土地僅 272 平方公

尺，倘未來重劃後土地將更為細

分，難以有效利用。 

建議該筆土地與周

遭地區同列第一種

產業專用區，採繳

交回饋代金方式辦

理分區變更。 

經查該筆土地為未開發土地，按本案細部計畫

(草案)開發方式應採市地重劃辦理開發。另本

案細部計畫劃設之第一種產業專用區係指現況

二層樓以上合法建物密集地區，無法配合辦理

市地重劃者，另採附帶條件（繳交回饋代金）

方式變更分區使用。 

併逾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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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

位置 
陳   情   理   由 民 眾 建 議 事 項 縣 政 府 研 析 意 見 

本部都委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 

逾 3 張恆德等 3人 

東安段 273 等

地號 

1. 本案禁建發佈於 92 年，而內政

部 93 年修改都市計畫法台灣省

施行細則第 18 條放寬工業區得

做一般商業使用，本案計畫內容

早已不合時宜。 

2. 區內第一種產業專用區可使用

計畫區重劃後公共設施，卻可不

分攤公同負擔，且使用總容積比

第二種產業專用區還強，造成極

大的不公平。 

3. 產業專用區適用項目與乙種工

業區相同，只是改名稱。 

4. 工業區是否不得作住宅使用，另

依據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

則第 18 條第 4項規定，一般事

務所、一般零售業、旅館…等應

是各佔 10%的額度，且超過 1公

頃以上土地也得申請商務中心

或倉儲批發業使用，沒有額度限

制，故乙種工業區應非僅 10%面

積可作一般商業使用。 

5. 重劃後第二種產業專用區容積

由 140%變成 160%，看似調升，

總容積反而減少 31%。 

反對工業區變更為

產業專用區 

1. 有關乙種工業區放寬得做一般商業使用其內

容及面積限制應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

細則」辦理。 

2.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未納入重劃之考量係為降

低重劃負擔及兼顧現行使用現況。且第一種

產業專用區係以附帶條件方式變更，未繳交

代金前，需按原分區（乙種工業區）規定項

目使用。另其代金繳交比例，依本案細計土

管規定，係依據該區辦理市地重劃平均負擔

換算之【各市地重劃區重劃計畫書所載平均

重劃負擔比例 × 土地面積 × 當年度公告土

地現值 × (1+當年度徵收補償加成補償成

數)換算。】。換言之，第一種及第二種產業

專用區之負擔與回饋應屬相同價值且公平。 

3. 本案計畫劃設之產業專用區係供地方產業發

展而劃設，其使用項目較乙種工業區多元及

較高彈性。 

4. 工業區依據「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18 條規定，應無法做住宅使用，另有關一般

商業設施，仍有其使用面積限制，並應經縣

（市）政府審查核准後，始得建築。 

5. 本案計畫為考量民眾權益及兼顧計畫公平

性，參與重劃土地透過調高容積率及使用彈

性，以提升重劃後土地價值。陳情人土地係

屬由乙種工業區變更為第二種產業專用區，

除提高容積外，土地使用項目亦較多元及彈

性。 

併逾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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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

位置 
陳   情   理   由 民 眾 建 議 事 項 縣 政 府 研 析 意 見 

本部都委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 

逾 4 張恆德等 3人 

東安段 273 等

地號 

1. 本案自97年4月29日經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81 次會議

決議退回縣府再行研議迄今，計

畫多所變動，所有權人大多不清

楚計畫內容，至無法陳情意見。 

2. 產業專用區不等於商業區，以稅

法「自用住宅」為例「產業專用

區」必須符令從事商業之要件，

才能會商務住宅(工業住宅)使

用，而且這種商務住宅(工業住

宅)也不能符合「自用住宅」的

獎勵和減免，或享有「一生一屋」

的稅法優惠。故縣府規劃之產業

專用區其回饋比例應以「都市計

畫工業區槍討變更審議規範」的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視實際

情況審議」。 

3.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是重劃區內

已經建築之土地，未納入本次基

地範圍辦理，卻坐享開發利益。

應按其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以維

市地重劃之公平性。 

4. 本案與「羅東火車站東移」案應

該一起考量合併規劃最為恰

當。產業專用區不符今公平性，

也無法滿足實際的需要，建議重

新檢討規劃本案。 

1. 建議重新招開

「說明會」及「公

開展覽」 

2. 產業專用區不是

都市計畫法中的

「商業區」，也

不適用「商業區」

相關法令要求土

地所有權人回

饋。 

3. 第一種產業專用

區應分攤重劃共

同負擔，以符合

公平原則。 

4. 因應鐵路高架化

「羅東火車站東

移」，建議重新

檢討規劃本案。 

1. 有關本案辦理程序係依據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681 次會議決議，退回縣府辦理民眾

意願調查及修正計畫內容後，依都市計畫程

序報部審議作業。惟再次辦理公開展覽程序

與否，端視內政部都委會審議後，視其必要

再依部都委會決議辦理。 

2. 本案規劃之產業專用區，係考量地區發展及

產業轉型需要，擬將乙種工業區變更為產業

專用區，其目的除供原有產業繼續使用外，

亦將配合縣府引進策略型產業、發展觀光產

業與商業使用等需求所規劃。依本案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除依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之乙種工業使用

外，亦包含商業、金融、服務業、運輸倉儲

業等使用項目。另重劃開發庭均負擔比例，

係計算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及開發工

程費用等而得。非以相關法定規定之回饋比

例定之。 

3. 同逾 3案第 2點說明。 

4. 有關鐵路東移暨高架化政策本府 100 年 9月

13日提出宜蘭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

發計畫補助，俟交通部補助後，將賡續辦理

可行性研究，再循程序報交通部轉陳行政院

核定及辦理綜合規劃。另羅東都市計畫亦已

考量未來鐵路東移政策已於土地使用計畫中

妥為規劃因應，並於計畫區東側公園用地預

留為場站及路線用地，另縣府為因應鐵路東

併逾 1案。 



 18

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

位置 
陳   情   理   由 民 眾 建 議 事 項 縣 政 府 研 析 意 見 

本部都委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 

移政策，亦提出「擴大羅東都市計畫」案以

因應其發展需要而整體規劃。該案業經區域

計畫委員會同意辦理擴大都市計畫，近期內

將啟動相關都市計畫程序。 

逾 5 張恆德等12人 

東安段 273 等

地號 

1. 建議重新召開「說明會」及「公

開展覽」。 

2. 參加重劃不但土地變少、容積減

少，使用項目也因為土地面請不

足一公頃，無法作「倉儲批發業」

使用，使用項目也減少。 

3.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應分攤重劃

共同負擔，以符合公平原則。 

4. 「交通轉運站」不是共同負擔之

公共設施，用抵費地名義編列也

應該受監督，建議必須公佈財務

計畫書，以昭公信。 

5. 「產業專用區」類似乙種工業單

的一種，不是都市計畫法中的商

業區，也不適用變更「商業區」

的回饋條件。 

6. 因應鐵路高架化羅東火車站東

移，建議重新檢討規劃本案。 

1. 建議重新召開

「說明會」及

「公開展覽」。 

2. 重劃後減少，無

法做倉儲批發

業」使用。 

3. 第一種產業專

用區應分攤重

劃共同負擔。 

4. 「交通轉運站」

不是共同負擔

之公共設施，不

應無償取得土

地。 

5. 產業專用區應

不能適用商業

區的變更回饋

條件。 

6. 因應鐵路高架

化羅東火車站

東移，建議重新

檢討規劃本案。 

1. 同逾 4案第 1點說明。 

2. 市地重劃係包含公共設施負擔及工程費負

擔，重劃後土地雖減少，但土地使用彈性增

加，且因原善公共設施，總價值亦增加。另

本案產業專用區土地使用項目中業已包含批

發倉儲業使用。 

3. 同逾 3案第 2點說明。 

4. 本案規劃之交通轉運站係屬交通特定專用

區，非屬公共設施及市地重劃之共同負擔。

依縣府規劃原意，係為發展地區國道交通轉

運需要，其用地範圍擬以市地重劃之抵費地

由縣府籌資購得，該費用以抵付辦理市地重

劃相關經費，非屬由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5. 同逾 3案第 3點說明。 

6. 同逾 3案第 4點說明。 

 

併逾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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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

位置 
陳   情   理   由 民 眾 建 議 事 項 縣 政 府 研 析 意 見 

本部都委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 

逾 6 林志超 1. 羅東都市計畫(鐵路以東地區)

已公告實施多年，宜藺縣政府又

以設置交通轉運站及規劃完善

公共設施為由，擬將站東路以東

迄光崇路以西地區併同光榮路

以東地區重新規劃，並擬以區段

徵收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且

於擬定規劃期間，以行政手段限

制該地區土地之開發利用。全案

歷經多任縣長更迭，仍在研擬、

規劃階段，已造成該地區許多土

地荒廢，嚴重影響工商業發展。 

2. 羅東都市計畫己公告實施多

年，已劃設完善的公共設施並作

適當之分區使用配置。且於民國

90 年問完成主要道路用地之徵

收，並陸續完成主要道路之關

建。多數土地所有人於民國 90 

年後擬依都市計畫分區使用著

手開發建設之際，縣府突於 92 

年 10 月 2 日以實施禁建，置土

地有權人權益於不顧。 

3. 本案牽動人民財產財權甚鉅，本

案計畫修正書圖，且變動幅度頗

大，惟縣府修正後並未再辦理公

開展覽，徵求人民意見，即於

100 年 6 月下旬逕送內政部審

強烈反對「變更羅

東都市計畫主要計

畫(配合擬定鐵路

以東地區細部計

畫)案 

1. 本案係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非區段徵收。

經查羅東車站以東地區，除部分主要道路已

開闢完成，尚有部分道路及其他公共設施皆

為取得及開闢，本案規劃係為引導後站地區

發展及改善都市整體景觀與環境品質所做之

都市計畫變更，並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規劃

及開發後站地區。 

2. 有關公開展覽與配合鐵路東移，同逾 4案第

1及 4點說明。 

併逾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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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

位置 
陳   情   理   由 民 眾 建 議 事 項 縣 政 府 研 析 意 見 

本部都委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 

議，有失慎重;且未將鐵路東移

方案後，現有羅東火車站將隨之

遷移等情況列入考量。  

逾 7 藍光雄等 6人 

東安段 510、

511、515、

516、517、

518、743、

750、754 等地

號 

所有權人持有土地自民國 50 餘年

以來迄今被列為兒童遊樂場、道路

及停車場等公共設施且禁止建設

開發為其他有效利用，不但影響市

容，且嚴重損害所有權人權益。 

1. 同意納入本案細

部計畫辦理市地

重劃由縣府作整

體利用。 

2. 建議先以重劃區

內興建公共設施

之經費徵收本土

地再列入市地重

劃一次處理，以

避免浪費公帑且

增加民怨。 

1. 經查陳情人土地 516、517、518、750 地號等

土地係屬原都市計畫市場用地及道路用地，

經本案變更為兒童遊樂場及道路用地，且預

定納入細部計畫市地重劃範圍內辦理開發。

待本案主細計畫發布實施及市地重劃作業辦

理完竣後，扣計重劃共同負擔後另行配地與

土地所有權人。 

2. 另 510、511、515、743、754 地號等地號不

屬本案細部計畫辦理市地重劃範圍內土地，

未來計畫公告實施後另行由羅東鎮公所編列

預算徵收取得及開闢之。 

併逾 1案。 

逾 8  藍光輝 

東安段 513、

514 等地號 

陳情人持有之羅東鎮東安段 513

與514地號等2筆土地被縣府規劃

為預定徵收之道路與兒童遊樂場

等公共設施用地，惟迄今延宕已逾

50 年，仍懸而未決，嚴重損害陳

情人之權益。 

縣府刻正辦理變更

羅東都市計畫，請

優先徵收上列地號

土地，俾減少陳情

人所遭逢之損失，

以符合公平公正原

則。 

1. 經查陳情人土地 513 地號土地係屬原都市計

畫道路用地，本案主要計畫仍維持道路用地

使用，且預定納入細部計畫市地重劃範圍內

辦理開發。待本案主細計畫發布實施及市地

重劃作業辦理完竣後，扣計重劃共同負擔後

另行配地與土地所有權人。 

2. 另 514 地號不屬本案細部計畫辦理市地重劃

範圍內土地，未來計畫公告實施後另行由羅

東鎮公所編列預算徵收取得及開闢之。 

併逾 1案。 

逾 9 賴秀琴等 5人  

東安段 296、

298、300、302

等地號 

本案【產專一】不納入市地重劃，

可保持現狀使用，不需拆屋捐地，

可享受本案開發後成果，同一計畫

區卻有如此差別待遇 

 本案【產專一】係考量現有建物密集，納入市

地重劃恐因建物拆遷補償費過高，影響整體市

地重劃財務可行性。故另採附帶條件變更（繳

交回饋代金）方式辦理開發。即【產專一】土

併逾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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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及陳情

位置 
陳   情   理   由 民 眾 建 議 事 項 縣 政 府 研 析 意 見 

本部都委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 

地未完成繳交回饋代金程序時，僅得依原乙種

工業區管制項目使用，未來擬變更為【產專一】

其回饋代金計算方式及比例係比照該區辦理市

地重劃平均負擔比例換算之。 

逾

10 

賴福興等 8人 

東安段 282…

等地號 

本案市地重劃回饋比例中光榮路

以西因屬已開發完成土地其回饋

由原 41%降為 29%，而陳情人土地

位於光榮路以東地區，且亦屬已開

發完成之土地，故應比照前開降低

回饋比例，以符合公平合理比例原

則。 

 本案市地重劃平均負擔比例係依市地重劃相關

法令規定計算之。因光榮路以西地區部分公共

設施已開發完竣，依法得納入抵充，故其平均

負擔比例經計算後為 29%；反觀光榮路以東地

區，原本即缺乏公共設施規劃，故經重劃後因

增加公共設施（道路、停車場等），故其市地

重劃平均負擔為 40%。 

併逾 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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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前經本會 99 年 10 月 19 日第 741 次會審議完竣，

其中變更內容綜理表部分內容與原公開展覽不一致，故

桃園縣政府依本會決議再行補辦公開展覽，公開展覽期

間公民團體提出意見，故經該府將陳情意見資料等報請

審議。 

二、經提本會 100 年 7 月 12 日第 759 次會審議決議：「據

桃園縣政府列席代表之說明，本案補辦公開展覽後，該

府認為檢討後部分計畫內容（包括已發展地區、後期發

展區及住宅區建蔽率等）於執行上尚有困難，須進一步

研析，故本案暫予保留，並請縣政府將擬建議事項，併

同本案陳情意見重新詳予彙整研提具體意見後再報

部。」 

三、案經該府依上開決議辦理後於 100 年 8 月 19 日以府城

都字第 1000333920 號函送處理情形對照表資料，報請

審議，經再提本會 100 年 9 月 20 日第 764 次會審議決

議:「本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重組專案小組（成

員另案簽請兼主任委員核可）先行聽取簡報及研提具體

建議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四、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李委員正庸（召集人）、賴委

員美蓉、顏委員秀吉、蔡委員淑瑩及蕭委員輔導計 5

位委員重新組成專案小組，並於 100 年 11 月 14 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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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聽取簡報完竣，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且經桃

園縣政府依初步建議意見辦理後於 101 年 3 月 1 日以

桃城都字第 1010002222 號函送計畫圖等補充資料到

部，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意見（如附錄）及桃園縣政府 101 年 3 月 1 日桃城都字

第 1010002222 號函送之修正計畫內容通過，並退請該

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

提會討論。 

一、再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編號重重重重

3 案案案案，採納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住宅區建蔽率維

持原計畫 60％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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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編號重重重重

16 案案案案採納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及所提建議修正內

容如下： 

    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之負擔比例檢討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之負擔比例檢討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之負擔比例檢討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之負擔比例檢討(以重劃精神計算以重劃精神計算以重劃精神計算以重劃精神計算) 

類別 
再提會討論內容 

(原縣政府建議方案) 
本次檢討修正結果 備  註 

總面積(1) 68.67 公頃 69.75 公頃 未
辦
理
重
劃 

公共設施面積(a) 21.91 公頃 22.99 公頃 

本次檢討後重新納入 6 號
及 8 號道路為重劃範圍
(1.08 公頃)。 

總面積(2) 
26.00 公頃(扣除已興建完
成之道路、原公有道路及
未登錄地及已發展地區) 

14.66 公頃 
(僅扣除已發展地區) 

扣
除
重
劃
部
分 

公共設施面積(b) 16.13 公頃 4.79 公頃 

原公有道路及未登錄地面
積(7.84 公頃)、已興建完成
之道路面積(3.5 公頃)及已
發展地區(14.66 公頃)。 

總面積 
(1)-(2) 

42.67 公頃 55.09 公頃 應
辦
理
重
劃 

公共設施面積
(a)-(b) 

5.78 公頃 18.20 公頃 

重新檢討後應辦理重劃之
公共設施用地共增加 12.42
公頃。含已興建完成道
路、原公有道路及未登錄
地、6 號及 8 號道路。 

公設負擔比例 5.78/42.67=13.44% 
(18.20-7.84)/(55.09-7.84) 
=21.92% 

 

費用負擔比例 

1.工程費用：5,432 萬元 
2.重劃費用：3,830 萬元 
3.貸款利息：9,39 萬元 
4.費用負擔費用負擔費用負擔費用負擔：：：：1.00％％％％ 

1.工程費用：35,592 萬元 
2.重劃費用：3,857 萬元 
3.貸款利息：2,176 萬元 
4.費用負擔費用負擔費用負擔費用負擔：：：：2.78％％％％ 

對於已開闢未取得之公
設，亦納入工程費估算，
故增加費用負擔。 

總負擔比例 14.44％％％％ 24.70％％％％  

個別負擔比例 
1.商業區負擔比例：27.17％％％％ 
2.住宅區負擔比例：18.57％％％％ 
3.工業區負擔比例：12.16％％％％ 

1.商業區負擔比例：38.47％％％％ 
2.住宅區負擔比例：30.91％％％％ 
3.工業區負擔比例：21.47％％％％ 

本縣已辦竣重劃負擔比例
約為 31~40%。 

原應辦理重劃而未辦原應辦理重劃而未辦原應辦理重劃而未辦原應辦理重劃而未辦重劃地區之附帶條件修正重劃地區之附帶條件修正重劃地區之附帶條件修正重劃地區之附帶條件修正：：：： 

類別 
商業區 

基準容積率 
住宅區 

基準容積率 
工業區 

基準容積率 
備註、回饋方式 

已重劃地區 320% 200% 210% 本計畫區原有容積率規定 
 38.47%  30.91%  21.47% 應負擔比例 

200% 140% 170% 

無需回饋(以捐地後面積比例估算，並取
整數) 
商業區：320%×(1-38.47%)=196.89%≒
200% 
住宅區：200%×(1-30.91%)=138.17%≒
140% 
工業區：210%×(1-21.47%)=164.92%≒
170% 

附帶 
條件 
地區 

320% 200% 210% 
依該分區捐地比例捐贈公共設施用地者
(無法捐贈或不足時，得以自願捐獻代金
方式折算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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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捐贈面積占申請建築基地面積比例應捐贈面積占申請建築基地面積比例應捐贈面積占申請建築基地面積比例應捐贈面積占申請建築基地面積比例：：：：  
90.10.17 
二通 

100.07.12. 
部大會縣政府再研析意見 

本次縣府 
建議修正內容 

其餘未辦理重劃
地區，含計畫區
內未取得之公共
設施用地(不含
公一、公二、文
中二、文小三及
兒九等應以徵收
方式取得之公共
設施用地)一併
納入跨區辦理重
劃。 

未辦理市地重劃地區內之住宅區及商
業區與其應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等地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區內之住宅區及商業區，未來建築時
應依下表規定比例無償捐贈本區內之
公共設施用地予地方政府後，始得申
請建築執照。 

 
分區別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 

應捐贈面積占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比例 

32.81％％％％ 48.01％％％％ 

 
2.依上開應捐贈土地得以該申請建築基
地當期公告現值總額加四成乘以應捐
贈比例折算為代金繳予地方政府後申
請建築執照。該代金應專款專用於本
區停車場之取得及道路用地之取得與
開闢。 

本附帶條件地區內之可建築土地，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1.各分區之基準容積率規定如下： 

(1)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商業區之基準容積率為 200％，％，％，％，若捐
贈本附帶條件地區內 39％％％％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之公
共設施用地者，基準容積率調高為
320％。％。％。％。 

(2)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之基準容積率為 140％，％，％，％，若捐
贈本附帶條件地區內 31％％％％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之公
共設施用地者，基準容積率調高為
200％。％。％。％。 

(3)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工業區之基準容積率為 170％，％，％，％，若捐
贈本附帶條件地區內 22％％％％以上以上以上以上之公
共設施用地者，基準容積率調高為
210％。％。％。％。 

2.上開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無法捐贈或
捐贈不足時，得以自願捐獻代金方式折
算繳納，折算方式以該申請建築基地當
期公告現值總額加四成乘以應捐贈比例
計算。該代金應專款專用於本計畫區公
共設施用地之取得與開闢。 

3.上開應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或代金應於
核發建造執照前完成捐贈(獻)繳納。 

配合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原計畫 
(100.01.25.再公展方案) 

新計畫 變更理由 

五、本次檢討劃設之市地重劃範圍內土地(如圖
12)，其建築基地超過 1,000 ㎡以上者，應於
發照前經「桃園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變更建造執
照時亦同，但未變更外觀、建築配置及建築
面積者不在此限。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必要時得依本管制要點精神另訂詳確之都
市設計管制事項，以為審議時之依據。 

(刪除) 1.經本次檢討修正結果，已無應辦重劃地
區。 

2.故刪除原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第五點及圖
12 指定市地重劃地區範圍示意圖。 

圖12 指定市地重劃地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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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變更蘆竹鄉變更蘆竹鄉變更蘆竹鄉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大竹地區大竹地區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案案案」」」」再提會討再提會討再提會討再提會討

論案論案論案論案 100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4 日專案小組第日專案小組第日專案小組第日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次會議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次會議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次會議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

見見見見（（（（表如附表 1 及附件））））：：：：  

附表 1 再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桃園縣政府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重 1 

黃教文等 5 人，蘆竹

鄉大竹圍段 248-153
、248-180、241-7、
242 等地號 

1.陳情土地為文小二用地，編定

逾 26 年尚未徵收。 
2.若無使用需求，建議變更學校

用地為商業區或住宅區；若有

需求，請盡速辦理徵收作業。 

本案非本次重新公開展覽

範圍，建議不予討論。 
照桃園縣政

府研析意見

（即未便採

納）。 

重 2 

蘆竹鄉公所，變七

案(6號及 8號道路) 
變七案擬變更 6 號及 8 號道路為

農業區，建議維持原計畫道路之

劃設。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該二條道路周邊農

業區尚無開發計畫，視未

來若有開發需求，再予考

量計畫道路之劃設。 

維持原計畫

道路之劃

設。 
理由： 
照桃園縣政

府列席代表

意見，6 號

及 8 號道路

有維持之必

要。 

重 3 

呂新照等 18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1.同一都市計畫區先開發與後開

發之土地不應有差別待遇，且

縣都委會業以配合全縣通案

性原則維持建蔽率為 60％在

案。 
2.建議維持建蔽率為 60％，若要

降為 50％應提高容積或增加

租稅優惠、建築獎勵等配套措

施。 

建議酌予採納住宅區建蔽

率維持原計畫 60％之規

定。 
理由：計畫區內之住宅區

非屬由農業區變更之整體

開發區，依據本縣通案性

原則踩用都市計畫法台灣

省施行細則之規定，建蔽

率訂為 60％。 

建議建蔽率

維持原計畫

60％之規

定，並提會並提會並提會並提會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重 4 
蕭家祥等 4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同重 3 案。 同重 3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 5 
蕭秀英，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住
宅區建蔽率) 

反對降低建蔽率為 50％，應維持

建蔽率為 60％或提出補償辦法。 
同重 3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 6 

呂權樺等 2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1.同一都市計畫區由政府辦理重

劃之土地享有比由土地所有

權人自辦重劃之土地多 10％
之建蔽率，公平何在。 

同重 3 案。 併編號重 3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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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縣政府已接納民眾意見修正建

蔽率為 60％，為何內政部都委

會降為 50％，且未說明理由。 
3.應維持建蔽率為 60％以維公平

，另建議增加大面積建築獎勵

措施(租稅等)。 

重 7 
游義忠等 5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同重 6 案。 同重 3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 8 
游勝祿，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住
宅區建蔽率) 

同重 6 案。 同重 3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 9 
游文卿等 4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同重 6 案。 同重 3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 10 
游美鐶等 3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同重 6 案。 同重 3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 11 
徐承井等 3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同重 6 案。 同重 3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 12 

黃朝曦等 8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1.本計畫區已完成重劃地區及現

正辦理重劃地區土地分割約

在 72 ㎡左右，若再降低建蔽

率為 50％，透天建築每層扣除

樓梯間後實際樓地板可用面

積不到 10 坪，若加大宗地面

積則大部分人負擔不起。 
2.請考量全國性、全縣及本計畫

區之公平性及一致性，應維持

住宅區之建蔽率為 60％。 

（一）同重 3 案 
 
（二）桃園縣政府 100 年

8 日 19 日府城都字第

1000333920 號函送研析

意見。。。。 
建議酌予採納住宅區建蔽

率維持原計畫 60％之規

定。 
理由： 
1. 計畫區內之住宅區非

屬由農業區變更之整

體開發區，依據本縣通

案性原則採用都市計

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之規定，建蔽率訂為 60
％。 

2. 本計畫屬鄉街計畫，容

積率仍宜維持原計畫

200％之規定。 

併編號重 3
案。 



 28

重 13 

黃周戊等 5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同重 12 案。 （一）同重 3 案 
（二）同重 12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 14 
黃滄明等 5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率) 

同重 12 案。 （一）同重 3 案。 
（二）同重 12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
15 

黃周茂等 40 人，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住宅區建蔽及

容積率) 

1.當年鄉公所辦理重劃說明會

時表明：「重劃完成後，會隨

即進行後期發展區重劃之作

業」，因此大興路段地主同意

將七號道路先無償提供鄉公

所興建道路使用，但卻延遲

開發，理應獲得補償及獎勵。 
2.本縣住宅區建蔽率通案性為

60%，睽諸本縣其他都市計

畫之住宅容積率，200%實屬

低標，造成土地未能完全建

築。 
3.建請維持建蔽率 60%及調高

容積率 240%以上，誘導鼓勵

健全都市大面積整體建築發

展。 

同重 12 案。 併編號重 3
案。 

重重重重

16161616    

桃園縣政府 

(100.8.19(100.8.19(100.8.19(100.8.19 府城都府城都府城都府城都

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1001001001000333920033392003339200333920

號函送號函送號函送號函送))))    

100.11.14 小組會

議提修正建議。 

1.本案後期發展區之工業區，未納入前開回饋機制之計算，

本次將該等工業區依計畫原意納入回饋機制檢討，以達

社會公平原則。 
2.應辦理市地重劃地區內之可建築土地，考慮市地重劃執行

之困難，建議解除其市地重劃之限制，惟考量社會公平

原則，應由開發者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及興闢

費用。 

照縣政府列

席代表所提

意見通過

（詳如附

件），惟有關

共同負擔公

共設施用地

之比例，應

考量本計畫

區先前已辦

竣市地重劃

地區，負擔

比例落差太

大恐失公

平，請重新請重新請重新請重新

檢視檢視檢視檢視，，，，如有如有如有如有

必要請酌予必要請酌予必要請酌予必要請酌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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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範圍面積（如附圖、附表）及負擔比例，說

明如下： 

一、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不包含「已發展地區」。 

理由： 

（一）「已發展地區」係屬大竹地區較早開發建築之地區，部

分已經完成市地重劃。 

（二）「已發展地區」目前僅剩北側兩處住宅區尚未建築使

用，開發率為 96％。 

（三）「已發展地區」之公共設施除了大竹國小東北側尚未

完全開闢外，其餘皆已開闢。 

二、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應納入「工業區」。 

  理由： 

 (一)工業區屬於「後期發展地區」，原計畫規定應辦理市地

重劃。 

 (二)本次檢討需增訂工業區開發負擔比例，以符合計畫之公

平性。 

 

三、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土地使用計畫表 
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土地使用計畫表 

未辦理重劃 應重劃地區 
項     目 

面積(ha) 百分比 

位於 
已發展區 面積(ha) 百分比 

住宅區    19.86   28.92%    8.84   11.02    25.63% 

商業區     1.59    2.32%    0.70     0.89     2.07% 

工業區    25.31    36.86%    0.33    24.98    58.10% 

使用

分區 

小 計    46.7   68.09%    9.54    37.22    86.56%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2    0.32%    0.22     0.00     0.00% 

市場用地     0.20    0.29%    0.20     0.00     0.00% 

停車場用地     0.22    0.32%    0.00     0.22     0.51% 

道路用地    21.27   30.97%   15.71     5.56    12.93% 

公共

設施

用地 

小計    21.91   31.91%   16.13     5.78    13.44% 

合計    68.67  100.00%   25.67    43.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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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共同負擔公設地區之負擔比例(以重劃方式計算) 
(一)公設負擔比例=5.78/43.00=13.44％ 
(二)平均費用負擔比例： 

1.工程費用：約為 5,432 萬元。 
2.重劃費用：約為 3,830 萬元。 
3.貸款利息費用：約為 939 萬元。 
4.開闢費用換算土地面積(經查近年附近平均交易價格住宅區約

為 3.06 萬元/㎡；商業區約 4.48 萬元/㎡；工業區約 2.00 萬元/
㎡，平均地價約為 7.86 萬元/坪(2.38 萬元/㎡)) 

5.費用負擔比例：(5432＋3830＋939)/(2.38×43.00)=1.00％ 
(三)平均總負擔比例：13.44％＋1.00％＝14.44％ 
(四)各分區個別負擔比例：以分區個別單價與平均單價比值計算。 

1.商業區應負擔比例：14.44％×(4.48÷2.38)＝27.17％ 
2.住宅區應負擔比例：14.44％×(3.06÷2.38)＝18.57％ 

3.工業區應負擔比例：14.44％×(2.00÷2.3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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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A20

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桃園縣第15屆都市計畫委員會98年9月16日第

31次會議及98年12月4日第35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

准桃園縣政府98年12月29日府城規字第09900126251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馮委員正民（

召集人）、林前委員秋綿、張前委員金鶚、李委員正庸

、劉委員小蘭、黃前委員德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代

表）、羅前委員光宗（地政司代表）等7位委員組成專

案小組（張前委員金鶚擔任委員任期於99年12月31日

屆滿後，由金委員家禾接續擔任專案小組成員），已分

別於99年2月25日、99年6月10日、99年10月15日、100

年2月17日、100年7月15日、100年10月24日、101年1

月3日共召開7次會議聽取簡報完竣，獲致具體初步建

議意見，並經桃園縣政府101年2月17日府城綜字第

1010039654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及處理情形對照表到部

，爰提會討論。 

決    議： 

一、據桃園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本案計畫範圍經該府再

檢討後，建議將本會專案小組第7次會議同意剔除於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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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範圍外之北側農業區及文教區土地，再予納入變更

範圍乙節，經委員充分討論後，本會原則同意，惟有

關土地使用配置與區段徵收財務評估作業等詳細計畫

內容，請桃園縣政府再行檢具相關資料報部，由本會

專案小組聽取該府簡報並獲致具體建議意見後，再行

提會討論。 

二、本案業提100年6月22日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第261

次會議報告，請桃園縣政府將決定事項之處理情形對

照表補充納入計畫書，以資妥適。 



 33

第 ８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配

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A21車站周邊

土地開發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桃園縣第 15 屆都市計畫委員會 98 年 9 月 16

日第 31 次會議及 98 年 12 月 4 日第 35 次會議審決修

正通過，並准桃園縣政府 99 年 1 月 8 日府城規字第

09900126252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馮委員正民（召

集人）、林前委員秋綿、張前委員金鶚、李委員正庸、

劉委員小蘭、黃前委員德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代

表）、羅前委員光宗（地政司代表）等 7 位委員組成

專案小組（張前委員金鶚擔任委員任期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屆滿後，由金委員家禾接續擔任專案小組成

員），專案小組分別於 99 年 3 月 23 日、99 年 9月 10

日、100 年 6 月 16 日、100 年 11 月 10 日及 101 年 1

月 3 日召開會議聽取簡報完竣，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

意見。桃園縣政府業於 101 年 3 月 1 日府城綜字第

1010049157 號函送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處

理情形對照表及修正後計畫書到部，爰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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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因尚涉及辦理區段徵收範圍之完整性及可行性、

土地使用整體規劃、興南國中之遷移問題及民眾陳情

意見...等，案情複雜，尚需深入探討，故請縣政府詳

予審慎評估補充資料後，交由原專案小組研提具體建

議後，再行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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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A21

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桃園縣第15屆都市計畫委員會98年9月16日第

31次會議及98年12月4日第35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

准桃園縣政府99年1月8日府城規字第09900126252號函

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馮委員正民（

召集人）、林前委員秋綿、張前委員金鶚、李委員正庸

、劉委員小蘭、黃前委員德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代

表）、羅前委員光宗（地政司代表）等7位委員組成專

案小組（張前委員金鶚擔任委員任期於99年12月31日

屆滿後，由金委員家禾接續擔任專案小組成員），已分

別於99年3月23日、99年9月10日、100年6月16日、100

年11月10日、101年1月3日共召開5次會議聽取簡報完

竣，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並經桃園縣政府101年3

月1日府城綜字第1010049157號函送修正計畫書及處

理情形對照表到部，爰提會討論。 

決    議：同第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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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案：桃園縣政府函為修訂「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

畫（部分住宅區為工商綜合專用區、生態綠地）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4月 25 日、100

年 9 月 28 日第 16 屆第 10 次、第 13 次會審議通過，

並准桃園縣政府 100 年 12 月 28 日府城都字第

1000548389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計畫名稱修正為「變更八德（大湳地區）都

市計畫（部分住宅區為工商綜合專用區、生態綠

地）（修訂部分用途及管制規定）案」，以資明確。 

二、請補正計畫書審核摘要表之「人民或團體對本案

之反映意見」，以資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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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大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99年 12月 3日第 226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苗栗縣政府 99 年 12 月 22 日府商

都字第 0990238768 號函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張委員梅英（召集人）、金委

員家禾、李委員公哲、劉委員小蘭及林委員志明等 5

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業於 100 年 3 月 29

日、100 年 7 月 20 日及 100 年 9月 9 日召開會議聽取

簡報完竣，並獲致具體初步建議意見。苗栗縣政府已

於 100 年 12 月 20 日府商都字第 1000252992 號函送

依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及修

正後計畫書到部，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本會專案小組會議後公民或團體逕向本部陳情

意見詳附表本會決議欄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如附錄）及苗栗縣政府 100 年 12 月 20

日府商都字第 1000252992 號函送修正計畫內容通

過，並退請苗栗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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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本部專案小組後公民或團體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建議事項 苗栗縣政府研析意見 初審意見 

1 大湖國
中、苗
栗縣政
府教育
處 

大湖鄉富
興 段
623 、
720、722
地號 

大湖鄉富興段
623、720、722
地號現為大湖國
中使用中，爰請
變更為學校用
地。 

一、經查目前申請變更為學校用地
土地其土地使用分區皆為保護
區，其中富興段 623 地號為私
有土地，富興段 720、722 地號
為公有土地(國產局)。 

二、縣府教育處 101 年 3 月 1 日函
文已提出具體之事業及財務計
畫，地價補償費總計約 491 萬
797 元，自 102 年起至 105 年止
採三年分期徵購私有土地。 

三、擬將所提範圍變更為學校用
地，以符實際管用合一。 

採納縣政府列席
代表之說明，本
案有關土石崩塌
問題，該府將編
列經費改善，故
同意縣政府研析
意見，並請將相
關水土保持計畫
內 容 納 入 計 畫
書，以資妥適。 

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本案建議除下列各點外，其餘照苗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並請縣政府以對照表方式補充處理情形及修正計畫書（修正部份

請加劃底線）、圖到署後，提請委員會審議。 

一、本計畫區屬於南苗生活圈，擁有豐富農業水果及客家文化等

自然人文資源，更是全國草莓生產重鎮，故請補充本區未來

發展定位構想與休閒觀光特色、未來發展課題與對策、全縣

觀光政策及與周邊鄉鎮觀光策略結合等整體性事項，作為本

計畫區未來發展之引導。 

二、請補充本計畫區人口成長、人口結構之推估模式及計算公式，

並就本計畫區現況人口為5,868人且為負成長（-1.1%）情形

下，維持原計畫人口9,500人之合理性為何？又本計畫區歷年

觀光人數分析推估資料，當地觀光遊客量所衍生之相關公共

設施服務水準、交通影響衝擊等請補充說明。 

三、本次檢討計畫圖係採用新測繪地形圖，依計畫書內重製前後

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顯示，總面積減少2.75公頃，其中除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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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區減少3.02公頃外，其餘分區及用地均有所增減，請詳予

列表各分區增減面積及相關因應處理對策，並就新測繪地形

圖、樁位圖、地籍圖等妥為檢討、核對，以維護民眾合法權

益，避免產生爭議。 

四、公共設施用地：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規定標準及計畫人口9,500人核算如下： 

（一）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不足0.35公頃、停車場用地面積不

足1.08公頃，請縣政府補充說明有何補充或調整因應策

略？ 

（二）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增加0.22公頃，合計公園、綠地、

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等5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佔全部計畫面積0.765％，遠低於都市計畫法第45條不

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10％規定，請縣政府就涉及公共設

施用地之變更案加強補充說明其課題回應與調整策略。 

（三）另國中小用地部份請依新修訂之「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第18條相關規定重新檢討，並檢附教育主

管機關針對本案學校用地檢討之正式書面意見，納入計

畫書敘明。 

五、交通影響分析： 

（一）請補充本計畫區聯外道路系統分析、假日交通擁塞瓶緊

點及交通因應改善措施為何？ 

（二）請補充本鄉觀光遊憩動線、旅遊淡、旺季遊客交通量、

旅遊活動類型、區位與據點及停車需求分析。 

（三）本計畫區之公共運輸系統配套措施與設立轉運站之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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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 

六、本次通盤檢討涉及低強度之分區使用變更為高強度之分區使

用仍應有適當之回饋措施，請依縣府通案性處理原則辦理，

如無須回饋，請於計畫書敘明具體理由，以利查考。 

六、為落實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7條「計畫道路以

外之既成道路應衡酌計畫道路之規劃情形及實際需求，檢討

其存廢。」規定，請縣政府妥為檢討既成道路是否納入都市

計畫道路系統，並檢討其存廢。 

七、都市防災部份，請縣政府補充本計畫區歷年災害發生類型、

地點，以及災害潛勢地區等資料，並針對地方特性妥為規劃

相關之防災救災設施，並納入計畫書中作為執行之依據。 

八、親山親水計畫：本計畫區因自然生態與觀光農業豐富，成為

苗栗縣重要遊憩環帶，更是苗栗地區進入山區觀光旅遊之重

要入口，為加強本計畫區都市入口意象之功能，請調查分析

本計畫區親山親水之廊道系統，並配合現有觀光旅遊動線研

擬藍帶、綠帶之規劃構想，以作為未來開發休閒活動與訂定

都市設計準則之參據。 

九、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為評估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為確保都

市體質及居住環衛生，請縣政府將本計畫區目前垃圾處理方

式及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方案於計畫書中予以敘明（包含區

外目前規劃之污水處理廠辦理進度情形），以為公共服務基

礎設施之參據。 

十、以下各點請縣政府於計畫書詳予補充資料或補正： 

（一）請補充本計畫區地理位置、自然及人文景觀、產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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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發展、交通運輸及既有觀光遊憩資源等示意圖及相

關基礎調查資料。 

（二）有關計畫區內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市

地重劃、區段徵收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地區，請將

處數、面積、相關計畫內容及後續開發實施情形及執

行課題與因應對策，納入計畫書敘明 

（三）計畫區內已完成環境地質資料調查部分有無參考環境

地質資料作適當之處理。 

（四）計畫書、圖請確實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相關

規定辦理。 

十一、本案都市計畫圖業重新製作完成並為通盤檢討作業之基本

圖，請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2條：「都市

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繪都市計畫

線者，得以新測地形圖，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

實地情形，並依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

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除。」

規定辦理 

十二、後續應辦事項：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與原

公開展覽內容不一致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規定，另

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

情意見或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審議；否則再提會討論。 

十三、變更內容部分：詳附表一、附表二。 

十四、逕向本部陳情意見部分：詳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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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變更大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 更 內 容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 公 頃 ) 

新 計 畫 

( 公 頃 )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一 

調整計

畫目標

年 

民國89年 民國110年 原計畫目標年已屆滿，配

合臺灣中部區域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計畫目標

年期，予以調整。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二 

計畫圖 原都市計

畫圖 
(比例尺

103000) 

重製之都

市計畫圖 
(比例尺

101000) 

1.為提高計畫之精確

性，以符合現況並利於

執行。 

2.原計畫圖(比例尺

103000)年代Φ遠，其地

形地與現況地形地物差

異甚大。 

3.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第四十一

規定辦理。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三 
計畫面

積 

重製前計

畫面積 

(177.37) 

重製後計

畫面積 

(174.62) 

重製後計畫面積係採新

測量重新Ρ量之面積(詳

表三、表四)。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四 

社教二 社教用地 

(0.04) 

商業區 

(0.04) 

1.依重製轉繪疑義研商

會決議，納入通檢變更

為商業區。 

2.依苗栗縣都市計畫區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及商業區檢討處理

自治條例第4條第一項

第二款「辦理都市計畫

圖重製，涉使用現況、

地籍劃分、樁位不合而

局部調整為都市發展用

地者」免予回饋。 

重製疑義A2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並

請詳予補充變

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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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 公 頃 ) 

新 計 畫 

( 公 頃 )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五 

停二 停車場用

地 

(0.04) 

商業區 

(0.04) 

1.該地於一通變更前為

商業區且部分土地已合

法建築使用。 

2.本案係配合都市計畫

圖重製A2決議及規劃原

意將私有土地ࡠ復為商

業區。 

3.依苗栗縣都市計畫區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及商業區檢討處理

自治條例第4條第一項

第二款「辦理都市計畫

圖重製，涉使用現況、

地籍劃分、樁位不合而

局部調整為都市發展用

地者」免予回饋。 

變更範圍為停二

用地內之私有土

地。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並請

詳予補充變更

理由。 

保存區 

(0.01) 

商業區 

(0.01) 

六 

存二 

商業區 

(0.00) 

宗教專用

區 

(0.00) 

1.依重製轉繪疑義研商

會決議，納入通檢辦理

變更。 

2.配合萬罶窜產權範圍

變更。 

3.依苗栗縣都市計畫區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及商業區檢討處理

自治條例第4條第一項

第二款「辦理都市計畫

圖重製，涉使用現況、

地籍劃分、樁位不合而

局部調整為都市發展用

地者」免予回饋。 

1.重製疑義A3。 

2.變更商業區為

宗教專用區部

分面積為21平

方公尺。 

併入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號十

通過，並請詳

予補充變更理

由。 

機關用地 

(0.00) 

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0.00) 

七 

機二 

國宅用地 

(0.01) 

機關用地 

(0.01) 

1.依重製轉繪疑義研商

會決議，納入通檢辦理

變更。 

2.變更機關用地為廣場

兼停車場部分係配合變

十一案變更。 

3.配合機關現況範圍變

更之。 

1.重製疑義A5。 

2.變更機關用地

為廣場兼停車

場部分面積為

30平方公尺。 

併入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號十

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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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 公 頃 ) 

新 計 畫 

( 公 頃 )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八 

車站用

地 

車站用地 

(0.02) 

住宅區 

(0.02) 

1.依重製轉繪疑義研商
會決議，納入通檢辦理
變更。 

2.配合現況建物變更。 
3.依苗栗縣都市計畫區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及商業區檢討處理
自治條例第4條第一項
第二款「辦理都市計畫
圖重製，涉使用現況、
地籍劃分、樁位不合而
局部調整為都市發展用
地者」免予回饋。 

重製疑義A6。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農業區 

(0.07) 

道路用地 

(0.07) 
九 

二-12N

計畫道

路 道路用地 

(0.07) 

農業區 

(0.07) 

1.依重製轉繪疑義研商

會決議，納入通檢辦理

變更。 

2.配合已開闢道路現況

變更。 

重製疑義A13。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存一 保存區 

(0.19) 

宗教專用區 

(0.19) 

1.分區名稱變更。 

2.現為昭忠༣非屬文資

法所規定之法定層ᙬ，

爰配合現況變更。 

分區編為宗一。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存二 保存區 

(0.24) 

宗教專用區 

(0.24) 

1.分區名稱變更。 

2.現為萬罶窜非屬文資

法所規定之法定層ᙬ，

爰配合現況變更。 

分區編為宗二。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並

請詳予補充變

更理由。 

十 

存三 保存區 

(2.12) 

宗教專用區 

(2.12) 

1.分區名稱變更。 

2.現為法ᝊ崏非屬文資

法所規定之法定層ᙬ，

爰配合現況變更。 

分區編為宗三。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十

一 

機二北

側國宅

用地 

國宅用地 

(0.22) 

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0.22) 

無國宅開發需求且為公

有土地，以補足計畫區公

共設施用地之不足。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並
請詳予補充變
更理由（如停
車場用地面積
需求、區位考
量、ᒧ֟評估

等）。 

十

二 

社教二

北側住

宅區 

住宅區 

(0.10) 

機關用地 

(0.10) 

因應੃防分໗ኘ用公用

地改建，爰變更之。 

1.依靜湖段871、

872地號變更。 

2.機關編號為機

十一。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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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內 容 
編

號 
位 置 原 計 畫 

( 公 頃 ) 

新 計 畫 

( 公 頃 )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十

三 

停三 停車場用

地 

(0.06) 

商業區 

(0.06) 
1.本案係第一次通盤檢
討前向縣府標售取得且
標售當時係為商業區，
故回復為原分區。(詳附
件一) 

2.依苗栗縣都市計畫區
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及商業區檢討處理
自治條例第4條第一項
第一款「都市計畫公告
實施之土地使用分區，
經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變
更為公共設施用地，若
檢討ࡠ復為原使用分區
且土地使用強度未增加
者。」免予回饋。 

依新湖段 776、

779、780、781

地號變更。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並請

詳予補充變更

理由（如本案變

更歷程及相關

公 文 書 件 資

料）。 

十

四 

停三 停車場用

地 

(0.10) 

機關用地 

(0.10) 
1.本案因變十六案面ᖏ
計畫道路停車場用地變
更為商業區，故停三用
地已無ᐱ立出入口。 

2.苗栗縣᝾聫局大湖分
局於興建(81)前使用分
區為商業區，於二通
(86)時變更為機關用地 

3.苗栗縣᝾聫局大湖分
局於辦公室五樓增建耕
場擬申請補照，但機關
用地容積已不ኦ使用，
基於上稖原因變更停三
用地內分局管有土地為
機關用地。 

4.停三用地其餘公有土
地一併變更為機關用地
供鄉公所及地政事務所
使用。 

1.苗栗縣᝾聫局

大湖分局管有

土地編為機

十。 

2.非屬苗栗縣᝾

聫局大湖分局

管有土地土地

編為機一。 

3.為補充大湖市

區停車需求，

本次變更機關

土地除供分局

增加容積外，

只能供停車使

用，不得作為

建築基地。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並

請詳予補充變

更理由（如᝾

聫局用地需

求、停車場用

地之補充調整

等）。 

十

五 

防災計

畫 

未訂定 增訂 依據本計畫實質發展內

容，研擬防災據點、防災

路線及指醞࡚救系統等

內容，供緊࡚避難參考。 

詳都市防災計畫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十

六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已訂定 增修訂 增訂退縮建築規定。  詳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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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變更大湖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調整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三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

行細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

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依 89.12.29 台

89 內營字第

8985468 號函發

布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

則修正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二、住宅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

大於 180%。 

二、住宅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

於 180%。 

同原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三、商業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

大於 320%。 

三、商業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

於 320%。 

同原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四、ᡠ業改ؼ場及機關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00%。 

四、ᡠ業改ؼ場及機關之建蔽率

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

大於 200%。 

同原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五、車站用地及社教用地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

不得大於 200。 

五、車站用地及社教用地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00。 

同原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六、保存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六、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修訂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七、零售市場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七、零售市場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同原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八、批發市場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八、批發市場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同原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九、文中、文小學校用地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

不得大於 150%。文ᙍ學校

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九、文中、文小學校用地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150%。文ᙍ學校用地

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00%。 

同原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十、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

築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

施，訂定下列獎勵措施： 

(一)Υ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

廓或符合下列各項規

定，並依規定設置公共開

放空間者，得依第十一點

十、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

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訂

定下列獎勵措施： 

(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

間獎勵部分得依內政部訂

定「建築ೌמ規則」規定

辦理。 

依 92.03.20 內

政部公告廢止

「實施都市計

畫地區建築基

地綜合設計鼓

勵辦法」，納入

修正「建築ೌמ

除（二）1.…

景觀公共設施

等供公眾使用

照案通過；因

照案通過等字

係屬計畫書ᇤ

ᙄ，予與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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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調整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之規定增加興建樓地板

面積。 

1.基地有一面ᖏ接寬度

在 8 公尺以上之道

路，其ᖏ接長度在 25

公尺以上或達周ࣚ總

長度五分之一以上者。 

2.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

1000 平方公尺以上，

在住宅區、機關用地為

1500 平方公尺以上

者。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

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

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

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

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

館、鄯物館、᛬ೌ中

心、兒童、ߙ少年、鄬

工、Դ人等活動中心、

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

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

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

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

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

橋或地下道ೱ接供公

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

關核准者。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

積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

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

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

積率之 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

館、鄯物館、᛬ೌ中心、

兒童ߙ少年、鄬工、Դ人

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

施等供公眾使用照案通

過；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

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

或地下道ೱ接供公眾使

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ጇ」。 

 

外，其餘照縣

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十一、依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所

得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ɆFA)按下式核計，但

不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

該基地容積率之 20%： 

ɆFA>T+J 

A：基地面積。 

T：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J：鼓勵係數，依下列規

定計算： 

刪除 併第十條。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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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增修訂條文 調整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商業區：

J>2.89 S/A -1.0 

住宅區、機關用地： 

J>2.04 S/A -1.0 

前項所列開放空間有效

總面積之定義與計算標

準依未實施容積管制地

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之

規定。 

十二、依第十點第一款規定設

置公共開放空間之建築

基地，其面ᖏ道路為 20

公尺以上，且基地面積

在商業區為1500平方公

尺以上者，在住宅區為

2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其所得增加之樓地板面

積(ɆFA)得依第十一點

規定核算之增加樓地板

面積乘以 125%。 

刪除 

 

併第十條。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十一、為考量都市發展需要，訂

定退縮建築規定如下： 

(一)退縮建築部分依「苗栗縣᚛

樓、ݮ街步道空間設置自

治條例」規定辦理。 

(二)基地情形特ਸ者，經提縣都

市計畫委員會同意者，從

其規定辦理。 

增列條文。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十三、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

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

释޸草ᐋ尧。 

十二、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

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释޸

草ᐋ尧，且應考慮防災救

護通行之需求。 

1.條次更動。 

2.修訂。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

其他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

他法令之規定辦理。 

條次更動。 照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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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ۉ名 

及陳情位置 
陳情內容及建議事項 

苗栗縣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逕人 

1 案 

經ᔮ部水利署

第二ݞο局： 

有關大湖都市

計畫區中屹管

 ο範圍土地ݞ

有關大湖都市計畫區中屹管ݞο

範圍土地，請 ຦府納入「變更

大湖擴大修訂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修正，以利續土地使用

及管理。 

1.本局已於 99 年 8 月 24 日水二

規字第 09903007020 號函送

大湖都市計畫區內之後ᓪ

、ྛ南湖ྛ治理計畫酐防預定

線及ݞο區域圖籍資料予大

湖鄉公所在案。 

2.南湖ྛ已完成整治部分，請依

已完工線劃設為ݞο區。 

為求慎重，建議採

「專案變更」方式辦

理，以ᙶ清確認變更

範圍，並保ም民眾權

益。 

本案因涉及ݞο水利

治理之時效性及當地

民眾權益，請水利署ࢳ

商苗栗縣政府提供正

確之ݞο圖籍資料、防

年期設定及明確之ࢫ

變更範圍套繪於都市

計畫圖，並循法定程序

採專案變更方式辦理。 

逕人 

2 案 

大湖法໦ᕝ崏

管理人游岡ۂ 

富興段 601 

地號共 1 筆 

1.૟為大湖鄉第三次通盤檢討，

有關大湖法໦ᕝ崏土地坐落

大湖鄉富興段 601 地號編定

為兒童公園預定用地，຦承辦

單位並未ޕ會所有權人參與

說明，有失其公平性，特此陳

情，請查照。 

2.陳情人所有旨醝地號土地，於

今年通盤檢討案中並未收受

執管單位之相關函文到場說

明，致本ᕝ原權益ᆾ受損害，

又本ᕝ崏於ࢄ日方ޕ公告期

間於今日(30 日)屆滿，爰此

提出異議之陳情，有關說明情

形等ᔊ請容許於日後再行補

送，以保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甚ག德便。 

未便採納。 

理由：依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檢討，本計畫區共

需兒童遊樂場用地

0.76 公頃，目前僅規

劃 0.41 公頃且均未

開闢，尚不足 0.35

公頃。 

照縣政府研析意見，本

案未便採納。 

逕人 

3 案 

ֆ峔岡等 4 人

（立法委員ந

尺Ꮒ轉）大湖

ྛ二橋酐防׀

端延長工程 

1.「大湖ྛ二橋酐防׀端延長工

程」興建案因工程用地範圍與

使用分區不符，俟變更完成才

能辦理用地，徵收及工程興

建。 

2.本案已多次向水利署第二ݞο

局爭取經費興建（自 96 年度

起至今），現值ԧ期來ᖏ，ལ

請相關單位重視，俾解決民等

多年來之秌酐恐ឨ。 

建議併逕向本部陳

情意見第 1 案。 

照縣政府研析意見併

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第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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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ۉ名 

及陳情位置 
陳情內容及建議事項 

苗栗縣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逕人 

4 案 

积明຦等 3 人

大ቧ段 227 等

23 筆土地 

1.前稖土地原為工業區，於 84

年擴大都市計畫畫為住宅

區，但細部計劃未完成，ܦ延

至今已 16 年，土地不能合法

規劃利用阻礙發展造成嚴重

損失。 

2.本土地所有權人今願此土地回

復為原來之工業區使用，ᔊ請 

຦所能予Ꮓ速辦理回復為原

來之工業區。 

本案建議於取得全

體地主同意書後，變

更為休閒專用區，建

蔽率 40%，容積率

80%，最小開發規模

為 1000 平方公尺，

應自行留設 30%開放

空間（綠地、停車

場、廣場等），透水

面積比率應達全基

地 50%，否則維持原

計畫。 

本案涉及土地所有權

人開發意願、土地使用

適宜性、開發計畫、回

饋及管制事項內容…

等，請陳情人ࢳ商苗栗

縣政府另案循法定程

序辦理。 

逕人 

5 案 

謝ᇬ義։，靜

湖段 689 地號

土地。 

陳情人所有窲落大湖鄉靜湖段

689 地號土地，該土地窲落於管

理所圍牆外，且林務大湖工作站

每年減少，無再多使用土地面積

之需。現 ຦所將該土地分區劃

作機關用地，影響民之權益甚

鉅，ᔊ請 ຦所予以重新檢討，

將該土地分區劃為住宅區。 

依林務局新竹林區

管理處業於 100 年 8

月4日竹௤湖ઝ字第

1002685019 號函表

示 該 地 號 為 私 有

地，非本處轄管並無

用地需要；因面積੟

小，建議併ᎃ近分區

調整為住宅區。 

除下列各點外，其餘照

縣政府研析意見通過。 

1.涉及回饋部分，請依

縣府通案性處理原

則辦理，並於核定

前簽訂協議書，且

納入計畫書，以利

查考。 

2.有關本案後續相關

建築管制規定，請

縣政府對陳情人妥

為說明。 

逕人 

6 案 

苗栗縣政府，

計畫區西側ᖏ

農業區之住宅

區（附一） 

1. 原計畫為農業區、保護區及兒童遊樂場用地變更為

住宅區（附一），面積為 2.49 公頃。 

2. 附帶條件規定如下： 

(1) 需另擬定細部計畫配置 40%必要公共設施，

並以區段徵收辦理。 

(2) 變更保護區為住宅區部分因屬土地利用低潛

力區將來配設公共設施。 

3. 該住宅區目前尚未完成開發，且私有土地佔

90.33%。 

4. 建議依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參、七) 

 。復原分區，納入本次通盤檢討變更案件ࡠ

原則同意，惟請縣政府

另正式函文本部，以利

錄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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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案：台東縣政府函為「變更臺東鐵路新站附近地區主要計

畫（部分宗教專用區、保護區為鐵路用地，部分道路

用地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臺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12 月 14 日第

152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臺東縣政府 101 年 1 月 17 日

府建都字第 1010008439 號函送變更計畫書、圖等報請

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臺東縣政府核議意見通

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將道路用地變更為鐵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其對地區路ᆛ完整，交通安全、便利之影響及相

關行車改善措施，請妥為納入計畫書補充敘明。 

二、本案變更涉及之環境影響評估分析及結果內容，

請納入計畫書補充敘明，以資完備。 

 

八八八八、、、、醩會時間醩會時間醩會時間醩會時間：：：：中中中中午午午午 12121212 點點點點 50505050 分分分分。。。。    


